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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台市公安局文件 
 

烟公复〔2020〕4 号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夏吉恒 

 

烟台市公安局 
关于对市十七届人大四次会议 
第 1704070号建议的答复 

 

王建中代表： 

您提出的关于“关于持续优化烟台涉外服务环境”的建议收

悉，现答复如下： 

一、关于“外籍人员签证和居留便利化程度相对不足，允许

停留时间无法满足企业正常经营需求，且外籍人员因为签证原因

频繁出入境导致企业运营成本和时间成本增加”的意见 

2013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

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》，公安部制

定了《外国人签证证件签发工作规范》和《外国人口岸签证签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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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规范》。上述法律法规明确规定，“延长签证停留期限，累计

不得超过签证原注明的停留期限”。烟台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分

局也是按照上述要求办理外国人签证延期。 

二、关于“优化签证办理服务，提升外籍人员的居留便利性

的建议”的意见 

外国人签证、证件签发是国家事权，体现国家主权，涉及国

家安全、国家利益和外交政策，是外国人入出境和停留居留管理

工作的核心内容，烟台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分局无法制定本地的

政策，工作中均严格执行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

施。 

针对代表提出的“更改签证类型、签发次数以及延长停留时

间等”建议，签证规范中规定：对外国人入境后按照国家规定可

以变更停留事由、给予入境便利或者因使用新护照、持团体签证

入境后由于客观原因需要分团停留，可以换发签证。我局也一直

按照上述规定开展工作，对企业确有需要且符合条件的外籍人员

换发相应签证（F 签证、M签证）。 

国家移民管理局推出一系列便利政策，其中包括：对于来我

市工作的外国人在办理好相关工作证明的前提下，确实来不及回

国办理“Z”签证的，由企业提供证明，出入境管理分局可先予

办理工作类居留许可。 

国家移民管理局将鼓励、支持、便利外籍人才、外国优秀青

年和外籍华人来华在华创新创业、投资兴业、学习工作的 12 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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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措施复制推广，于 2019 年 8 月 1 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，

主要涵盖四个方面： 

一是扩大外国人才申请永久居留对象范围。对外籍高层次人

才、有博士学历或长期在国家重点发展区域工作的外籍华人、有

重大突出贡献以及国家特别需要的外国人才、符合工资性年收入

标准和纳税标准的长期在华工作的外国人，提供申请办理在华永

久居留便利，上述人员的外籍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可随同申请。 

二是放宽签发长期签证和居留许可的对象范围。优化营商环

境，为来华经商、工作、研学的外国人签发长期有效的签证和居

留许可。对国内重点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、知名企业邀请来华从

事技术合作、经贸活动以及在华工作的外籍人才，对外籍高层次

人才工作团队及辅助人员，签发 2-5 年有效的签证或居留许可。 

三是拓宽外国人才引进对象范围。为外国优秀青年在华创业

创新提供服务，对在国内重点高等院校、国际知名高校毕业的外

国优秀学生在华创新创业、国内知名企事业单位邀请来华实习的

外国学生，提供办理签证和居留许可政策支持和便利服务。 

四是提高外国人服务管理水平。在外国人较集中地方探索建

立移民事务服务中心（站点），搭建移民交流互动平台，为常住

外国人提供政策咨询、居留旅行、法律援助、语言文化等工作学

习生活便利服务。 

今年出入境管理分局将落实国家移民管理局 12 项便利政策

措施作为工作重点，为企业引进外籍技术、管理人才，吸引外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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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来华创新创业，提供政策支持保障等。 

另外，根据“放管服”工作要求，分局从优化办证流程、简

化办证手续、强化科技应用、提高服务水平等方面入手，已出台

相关服务措施。比如开通 24 小时咨询电话；实行周六非工作日

办证；开辟“绿色通道”，为遇到紧急情况的外籍人士提供加急

服务；协调邮政部门，开通 EMS 快递免费寄送证件服务等。  

今后出入境管理分局将进一步提高外国人签证证件签发管

理和服务水平，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，从依法管理入手改善服务，

从优化服务入手强化管理，为来烟外国人提供入出境和停居留便

利。 

 

 

烟台市公安局 

       2020年 5 月 8 日 

 

 

 

 

 

联系单位：烟台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分局    联系电话:6297049 

抄送：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委，市委办公室或市政府办公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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